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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21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鑫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15 

 

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撤销变更会计估计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计估计变更情况说明 

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，根

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规定，

公司对应收款项（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）“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”

会计估计进行变更。 

 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变更前后情况如下： 

账龄 变更前计提比例 变更后计提比例 

半年以内 2% 2% 

半年至一年 5% 5% 

一至两年 20% 10% 

两至三年 50% 30% 

三年以上 100% 80% 

 

二、撤销变更会计估计的说明 

伴随风电行业逐渐回暖，公司回款周期缩短、效率提高，但回款中采用金融

票据形式还款比率增加，公司现金流状况未有重大变化。基于谨慎性原则，经公

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，公司决定不实施此次会计估计变更，仍采

用原先相对谨慎的应收款项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，如下： 

账龄 计提比例 

半年以内 2% 

半年至一年 5% 

一至两年 20% 

两至三年 50% 

三年以上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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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会计估计变更已取消，未对以往各年度及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

生影响。 

 

三、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的意见 

1、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撤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，维持原有的应收款项账龄

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，体现了谨慎性原则,更为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

金风险状况,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；董事会对撤销本次会计估

计变更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

律法规和规章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因此我们同意撤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2、监事会意见：公司撤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有关

政策的规定，保持原先实施的会计估计更能客观反映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以及经

营成果；本次撤销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


